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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江苏省急性职业中毒发病情况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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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呈华１， 丁帮梅１， 韩磊１， 窦建瑞２， 蔡翔２

（１．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 ２． 扬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１）

　 　 摘要： 采用回顾性调查的方法， 对江苏省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

发生的急性职业中毒事故进行汇总分析。 其间， 共发生 ３３８ 起

急性职业中毒事故， 中毒 ５４３ 例， 涉及 ２２ 个行业， ２９ 类化学

物质。 其中死亡 １４ 例， 死亡率为 ２ ５８％， 死因主要为急性一

氧化碳中毒。 急性职业中毒发生率男性高于女性， 其中 ３５ ～
４４ 岁组发病率最高， 工龄在 １ 个月～１ 年段发病率最高。 主要

毒物是一氧化碳、 硫化氢、 肝毒性物质 （氯仿、 苯、 二甲苯）
和二甲基甲酰胺。 防治中毒的重点行业为化工、 轻工、 机械、
医药、 冶金、 电子， 重点地区是苏州、 无锡、 常州、 南通和

盐城， 私有经济和小型企业发生急性职业中毒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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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急性职业中毒的规律和特点， 有针对性地提出

科学的预防措施， 降低急性职业中毒的发生率， 我们对江

苏省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１５ 年急性职业中毒事故资料进行了统计和

分析。
１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于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１５ 年间全省 １３ 个地级市的职业

病网络直报数据、 职业病报告卡、 急性中毒事故报告卡和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 职业病诊断按照有关职业病诊断

标准确诊。 所有资料和数据信息均经过诊断机构和报告机

构审核。
采用流行病学研究的方法， 将资料进行审查和整理， 对

中毒事故发生的时间、 地区、 行业、 中毒人群、 毒物分布等

要素进行统计分析。 数据输入 Ｅｘｃｅｌ ２００３ 进行分类汇总分析并

作图， 使用 ＳＰＳＳ １９ ０ 分析统计软件进行统计描述。

２　 结果

２ １　 一般情况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１５ 年我省共报告急性职业中毒事故 ３３８ 起，
急性职业中毒病例共 ５４３ 例， 死亡 １４ 例 （２ ５８％）， 死因主

要为急性一氧化碳中毒 （４２ ８６％）； 涉及 ２２ 个行业， ２９ 类

化学物质。 按照国家 《职业病危害事故调查处理办法》 分

类， 一般事故 ３２６ 起、 重大事故 １２ 起。 急性职业中毒病例中

男性 ３８７ 例 （７１ ２７％）、 女性 １５６ 例 （２８ ７３％）， 男性远高

于女性； 年龄以 ３５ ～ ４４ 岁发病率最高 （２１０ 例， ３８ ６７％），
其次 为 ４５ ～ ５４ 岁 １３０ 例 （ ２３ ９４％）， ２５ ～ ３４ 岁 １１９ 例

（２１ ９２％）， ＜ ２５ 岁 者 ４９ 例 （ ９ ０２％）， ＞ ５５ 岁 ３５ 例

（６ ４５％）； 工龄主要集中在 １ 个月 ～ １ 年段， 共计 １５５ 例

（２８ ５５％）， 其次为 １ ～ ５ 年 １４３ 例 （２６ ３３％）， ＜ １ 个月 ９５
例 （１７ ５０％）， ≥ １０ 年 ８２ 例 （ １５ １０％）， ６ ～ ９ 年 ６８ 例

（１２ ５３％）。 急性职业中毒病例多发生在上岗培训后一年内，
说明岗前培训非常重要， 及时准确地将职业危害防护的相关

知识和技能传达给员工， 才能避免职业危害事故的发生。
２ ２　 发病时间分布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１５ 年急性职业中毒事故发生的年度构成比呈现

小范围的波动， 略有上升趋势。 ２００７ 年发生起数最多 （６９
例， １２ ７１％）， ２０１２ 年发生急性中毒病例数最多 （ ７９ 例，
１４ ５５％）， ２００７ 年死亡例数最多 （５ 例， ３５ ７１％）。 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江苏省急性职业中毒发生及死亡情况

年份 中毒起数 中毒例数 死亡例数 年份 中毒起数 中毒例数 死亡例数

２００６ ２４ ３３ ２ ２０１２ ３１ ７９ ４
２００７ ４２ ６９ ５ ２０１３ ３８ ５６ ０
２００８ ３５ ５６ ０ ２０１４ ３９ ５０ ０
２００９ ３６ ５３ ２ ２０１５ ３３ ５９ １
２０１０ ２６ ４４ ０
２０１１ ３４ ４４ ０ 合计 ３３８ ５４３ １４

　 　 每年 １ 月份急性职业中毒发生率最低， 之后呈上升趋势，
直至 ５ 月份达到最高， 平稳过渡到 ８ 月份， 随后呈逐渐下降趋

势。 其中 ４～８ 月为急性职业中毒的高发期， 占 ５０ ８９％。
２ ３　 地区分布

发生急性职业中毒的地区以苏州、 无锡和常州为主， 分

别 为 １４６ 例 （ ２６ ８９％）、 １００ 例 （ １８ ４２％） 和 ７６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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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００％）， 占全省总发生例数的 ５９ ３０％， 见表 ２。 苏州市急

性职业中毒种类主要为其他职业性急性中毒 （４４ 例）、 职业

性中毒性肝病 （２０ 例）、 硫化氢中毒 （１４ 例）、 三氯乙烯中毒

（１３ 例） 和有机锡中毒 （１２ 例）； 无锡市急性职业中毒种类主

要为一氧化碳中毒 （３２ 例）、 氨气中毒 （１８ 例）、 其他职业性

急性中毒 （１６ 例） 和硫化氢中毒 （１０ 例）； 常州市急性职业

中毒种类主要为其他职业性急性中毒 （３１ 例）、 一氧化碳中

毒 （１９ 例）、 二甲基甲酰胺中毒 （８ 例）； 南通市急性职业中

毒种类主要为其他职业性急性中毒 （１７ 例） 和一氧化碳中毒

（７ 例）； 扬州市急性职业中毒种类主要为职业性中毒性肝病

（１３ 例） 和有机氟聚合物单体及其热裂解物中毒 （９ 例）； 盐

城市急性职业中毒种类主要为其他职业性急性中毒 （１２ 例）
和一氧化碳中毒 （８ 例）； 淮安市急性职业中毒种类主要为光

气中毒 （１２ 例）； 南京市急性职业中毒种类主要为其他职业

性急性中毒 （８ 例）； 泰州市急性职业中毒种类主要为有机氟

聚合物单体及其热裂解物中毒 （４ 例） 和硫酸二甲酯中毒 （４
例）； 镇江市急性职业中毒种类主要为一氧化碳中毒 （５ 例）；
宿迁市急性职业中毒种类主要为氨基甲酸酯类中毒 （２ 例）。
２ ４　 不同种类急性职业中毒发病情况

引起急性职业中毒的种类有 ２９ 种， 位列前五位的依次是

其他职业性急性中毒 （１３８ 例， ２５ ４１％）， 一氧化碳中毒 （８６

表 ２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江苏省急性职业中毒发病地区分布

地区 中毒次数　 中毒例数 死亡例数

南京 １３ （３ ８５） １６ （２ ９５） ０
无锡 ４９ （１４ ５０） １００ （１８ ４２） ３ （２１ ４３）
常州 ５４ （１５ ９８） ７６ （１４ ００） ０
苏州 ７６ （２２ ４９） １４６ （２６ ８９） １０ （７１ ４３）
南通 ４９ （１４ ５０） ５５ （１０ １３） ０
连云港 ２ （０ ５９） 　 ２ （０ ３７） ０
淮安 １１ （３ ２５） ２１ （３ ８７） ０
盐城 ４４ （１３ ０２） ５４ （９ ９４） １ （７ １４）
扬州 ２１ （６ ２１） ４３ （７ ９２） ０
镇江 ９ （２ ６６） １４ （２ ５８） ０
泰州 ７ （２ ０７） １３ （２ ３９） ０
宿迁 ３ （０ ８９） 　 ３ （０ ５５） ０
合计 ３３８ （１００ ００） ５４３ （１００ ００） １４ （１００ ００）

注： （ ） 内为％

例， １５ ８４％）， 硫化氢中毒 （３９ 例， ７ １８％）， 氯仿、 苯、 二

甲苯所致职业性中毒性肝病 （３９ 例， ７ １８％）， 二甲基甲酰胺

中毒 （３４ 例， ６ ２６％）。 前五位毒物急性中毒 ３３６ 例， 占总发

生率的 ６１ ８７％。 职业中毒死亡人数最多的是硫化氢中毒 （６
例， 占总死亡例数的 ４２ ８６％）， 中毒死亡率为 １５ ３８％； 氮氧

化物急性职业中毒的死亡率为 ２５ ０％， 溴甲烷急性职业中毒

的死亡率为 ２０ ００％， 应引起重视。 见表 ３。
表 ３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江苏省不同种类急性职业中毒发病情况

病种　 　 　 病例数 构成比（％） 死亡例数 中毒死亡率（％） 病种　 　 　 病例数 构成比（％） 死亡例数 中毒死亡率（％）

其他职业性急性中毒 １３８ ２５ ４１ １ ０ ７２ 甲醇中毒 ６ １ １０ ０

一氧化碳中毒 ８６ １５ ８４ １ １ １６ 氰及腈类化合物中毒 ５ ０ ９２ ０

硫化氢中毒 ３９ ７ １８ ６ １５ ３８ 溴甲烷中毒 ５ ０ ９２ １ ２０ ００

职业性中毒性肝病 ３９ ７ １８ ０ 甲苯中毒 ５ ０ ９２ ０

二甲基甲酰胺中毒 ３４ ６ ２６ １ ２ ９４ 氮氧化物中毒 ４ ０ ７４ １ ２５ ００

苯的氨基及硝基化合物中毒 ２４ ４ ４２ １ ４ １７ 有机磷中毒 ４ ０ ７４ ０

氯气中毒 ２２ ４ ０５ ０ 汞中毒 ３ ０ ５５ ０

氨气中毒 １９ ３ ５０ １ ５ ２６ 二甲苯中毒 ３ ０ ５５ ０

光气中毒 １８ ３ ３１ ０ 二氧化硫中毒 ２ ０ ３７ ０

三氯乙烯中毒 １６ ２ ９５ １ ６ ２５ 羰基镍中毒 ２ ０ ３７ ０

二氯甲烷中毒 １６ ２ ９５ ０ 氨基甲酸酯类中毒 ２ ０ ３７ ０

有机锡中毒 １５ ２ ７６ ０ 苯中毒 ２ ０ ３７ ０

有机氟聚合物单体及其热裂解物中毒 １３ ２ ３９ ０ 甲醛中毒 ２ ０ ３７ ０

硫酸二甲酯中毒 ９ １ ６６ ０ 四氯化碳中毒 １ ０ １８ ０

无机磷中毒 ９ １ ６６ ０

２ ５　 行业分布

从发生急性职业中毒的 ２２ 个行业来看， 化工行业发生急

性中毒居首位， 其次为轻工、 机械， 三个行业中毒占急性职

业中毒发病率的 ６２ ９８％。 死亡人数以电子行业为首， 占死亡

总例数的 ３５ ７１％， 中毒死亡率为 １６ ６７％； 其次是建筑行业，
共发生 ３ 例， 占死亡总例数的 ２１ ４３％， 中 毒 死 亡 率 为

２０ ００％； 再次是化工和其他行业。 见表 ４。
急性一氧化碳中毒主要发生在冶金行业， 二甲基甲酰胺、

有机锡中毒主要发生在轻工行业， 有机氟中毒主要发生在纺

织行业， 氨气、 氯乙烯、 甲苯中毒主要发生在机械行业， 其

余中毒大部分发生在化工行业。 相关部门在日常监督和管理

的过程中应将化工行业作为重点， 企业自身也要做好相应防

护培训工作。
２ ６　 企业经济类型分布

私有经济企业的中毒人数居首位 （３４３ 例）， 占总病例数

的 ６３ １７％， 外商经济和国有经济发生中毒的例数也较多。 死

亡率由高至低依次为私有经济、 国有经济和港澳台经济企业，
分别为 ３５ ７１％、 ２８ ５７％和 ２１ ４３％， 见表 ５。 除光气中毒主

要发生在国有经济企业， 氯乙烯和有机锡中毒发生在外商经

济企业外， 其余急性职业中毒主要发生在私有经济企业。 １０

·１３１·　 　 中国工业医学杂志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第 ３１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 Ｉｎｄ Ｍｅｄ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８， Ｖｏｌ． ３１ Ｎｏ． ２



年间集体经济企业发生急性职业中毒的例数比较平稳， 港澳

台经济和外商经济企业中毒人数都在 ２０１２ 年达到峰值， 集体

经济企业中毒人数有下降的趋势。
表 ４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江苏省急性职业中毒行业分布

行业
中毒 死亡

例数 构成比（％） 例数 构成比（％）
行业

中毒

例数 构成比（％）
死亡

例数

化工 １９５ ３５ ９１ ２ １４ ２９ 交通 ７ １ ２９ ０
轻工 ７８ １４ ３６ ０ 商业 ５ ０ ９２ ０
机械 ６９ １２ ７１ １ ７ １４ 邮电 ５ ０ ９２ ０

医药 ３３ ６ ０８ ０ 电力 ２ ０ ３７ ０

电子 ３０ ５ ５２ ５ ３５ ７１ 地质矿产 ２ ０ ３７ ０

冶金 ２９ ５ ３４ ０ 水利 ２ ０ ３７ ０

其他 ２１ ３ ８７ ２ １４ ２９ 农业 ２ ０ ３７ ０

建材 １８ ３ ３１ ０ 回收加工业 ２ ０ ３７ ０

建筑 １５ ２ ７６ ３ ２１ ４３ 石油 １ ０ １８ ０

纺织 １４ ２ ５８ ０ 船舶 １ ０ １８ ０

有色金属 １１ ２ ０３ １ ７ １４ 铁道 １ ０ １８ ０

表 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江苏省急性职业中毒经济类型分布

经济类型
中毒 死亡

例数 构成比（％） 例数 构成比（％）
私有经济 ３４３ ６３ １７ ５ ３５ ７１
外商经济 ７８ １４ ３６ ２ １４ ２９
国有经济 ６２ １１ ４２ ４ ２８ ５７
港澳台经济 ４９ ９ ０２ ３ ２１ ４３
集体经济 １１ ２ ０３ ０ ０ ００

２ ７　 企业规模

急性职业中毒病例主要集中在小型企业， 共 ２４６ 例， 占

４５ ３０％； 大型企业发生急性职业中毒的病例最少， 共 ６７ 例，
占 １２ ３４％。 死亡构成比依次为小型企业、 中型企业和大型企

业， 分别为 ４２ ８６％、 ３５ ７１％和 ２１ ４３％。 一氧化碳、 光气中毒

主要发生在大型企业 （表 ６）。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２ 年各种规模的企

业发生急性职业中毒的病例都有所上升， 大、 中型企业发生急

性职业中毒的病例数每年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先后于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出现峰值， 随后下降。 小型企业和类型不详企业除 ２００７
年变化有差异外， 其余每年的变化趋势也趋于一致。

表 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江苏省急性职业中毒企业规模分布

企业规模
中毒 死亡

例数 构成比（％） 例数 构成比（％）
大型 ６７ １２ ３４ ３ ２１ ４３
中型 １３３ ２４ ４９ ５ ３５ ７１
小型 ２４６ ４５ ３０ ６ ４２ ８６
不详 ９７ １７ ８６ ０ ０

３　 讨论

急性中毒发生突然， 群体中毒多见， 病死率较高， 严重威

胁人类健康。 本次结果显示， ２００６—２０１５ 年江苏省急性职业中

毒例数男性远高于女性， 这是因为从事职业危害因素作业以男

性工人为主。 急性中毒发病年龄集中在 ３５～４４ 岁年龄段， 提示

中青年是职业性急性中毒发生的高危人群。 大部分中毒人员接

触工龄都在 ５ 年以内， 占中毒总人数的 ７２ ３８％。 ５ 年内很多工

人处于新手或半新手状态， 所从事的工作往往是生产岗位的最

前端， 容易麻痹大意或者操作失误而导致意外事故。 企业应加

强教育， 规范操作规程， 争取在职工入职 ５ 年内连续进行职业

卫生安全知识教育和演练， 树立自我保护意识。
每年 ４～８ 月为急性职业中毒的高发期， 一方面是由于气

温升高， 毒物发酵、 挥发速度加快， 易扩散至空气中； 另一

方面是由于工人在高温季节， 不愿穿戴防护装备； 加之三班

倒易产生倦怠， 导致事故高发。 提示第二、 三季度是急性职

业中毒防治工作重点时段。
引起急性职业中毒事件的物质繁多， 窒息性气体 （ＣＯ 和

Ｈ２Ｓ） 尤为常见， 其引发的中毒事件数、 死亡人数均显著高于

其他物质。 一氧化碳急性中毒主要分布于冶金、 化工、 建筑等

行业， 硫化氢急性职业中毒主要分布化工、 电子、 建材等行

业， 造成急性中毒的原因主要为设备的跑、 冒、 滴、 漏现象比

较严重， 工人未严格按照要求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违反安全

操作规程， 无密闭通风排毒设备， 缺乏安全教育等。 职业卫

生监督部门应加强执法工作， 定期进行卫生防护设施效果鉴

定和评价， 强调个人防护的重要性， 积极开展安全教育， 防

患于未然。
苏州、 无锡和常州三市急性职业中毒高发的主要原因是

地区产业结构升级， 新技术、 新工艺、 新材料的使用带来大

量新的职业病危害； 以及劳动者维权意识的普遍提高。 南通、
盐城近年经济发展迅速， 职业危害问题逐渐显现， 呈现上升

趋势， 已成为我省职业病危害控制重点地区。
中毒事故主要集中在化工、 轻工、 机械、 医药、 冶金、

电子五个行业， 应列为重点督查企业， 加强监管。 不同行业

呈现不同化学物中毒事故特点， 化工行业发生中毒事故的化

学物主要是混合性化学物、 硫化氢、 光气、 氯气、 苯的氨基

及硝基化合物等， 轻工行业主要是二甲基甲酰胺、 有机锡、
肝毒性物质 （氯仿、 苯、 二甲苯） 等， 机械行业主要是混合

性化学物、 一氧化碳、 氨气、 三氯乙烯等， 医药行业主要是

苯的混合性化学物、 硫化氢、 一氧化碳等。
中小规模的私营、 国有企业是急性职业中毒事故的重灾

区。 建议： （１） 强化政府职能， 严格落实职业病防治 “三同

时” 制度， 从源头上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发生。 （２） 建立有效

的职业卫生监管机制， 强化用人单位履行职业病防治责任和

义务， 包括建立健全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责任制度和操作规

程， 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落实危害警示、 告知培训， 配

备防护设备、 应急设施和个人防护用品， 建立危害监测制

度； 落实职业健康检查， 建立职业卫生档案与健康监护档

案； 开展应急演练和建立联络医院等。 （３） 突出重点， 加强

职业卫生监督执法力度。 把存在 ＣＯ、 Ｈ２Ｓ 有害物质的企业列

为重点督查企业， 重点行业的从业人员和农民工列为重点人

群进行防控， 中小私营企业列为重点督查对象。 严厉处罚不

依法履行职业病防治责任和义务的企业。 （４） 深入开展职业

卫生法律和知识宣传培训。 充分利用好每年 《职业病防治

法》 宣传周活动， 将职业病法律法规和防治知识列入培训大

纲， 发挥媒体宣传和舆论导向作用， 不断提高劳动者特别是

农民工健康维权意识和职业病防护意识， 有效预防和控制职

业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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